·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特定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適用；其他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無須提報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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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25]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變更登記許可應備文件一覽表
(單位:份數)
	    申請項目

應備文件
	設立
	變更董事或監察人
	修正捐助章程
	變更基金總額(法院登記財產)
	變更
地址
	解散
	備註

	登記許可申請函
	1(範本01-1)
	1(範本01-2)
	1
	1
	1
	1
	請敘明設立或變更之項目。

	捐助章程(範本02-1)
	3
	1
	3
	
	
	3
	1. 條文修正須另附對照表(範本02-2)。
2. 以遺囑設立者，應另檢附該遺囑影本。

	財產清冊(範本03-1)及其證明文件
	3
	
	
	3
	
	
	1. 設立時另附捐助人名冊(範本03-2)
2. 證明文件如：以捐助人或籌備會名義開立之存摺影印本、存款餘額證明書、不動產謄本等。

	董事會會議紀錄(含出席人員簽到冊) 
(範本04-1)
	3
	3
	3
	3
	3
	3
	1. 設立時為捐助人會議紀錄(範本04-2)或捐助人證明書(範本04-3)(擇一檢附)及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範本04-4)。
2. 決議方式應符合本法第45條第2項規定。
3. 任期中變更董事或監察人時，如屬捐章明定之單位或政府機關所遴聘代表之異動，可檢附該遴聘函即可，無須檢附會議紀錄。

	董事(監察人)名冊(範本05)
	3
	3
	
	
	
	
	

	董事(監察人)簽名或印鑑清冊(範本06)
	3
	
	
	
	
	
	

	董事(監察人)身分證件影本
	3
	
	
	
	
	
	國民身分證；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檢附其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服務機關(構)遴聘董事(監察人)函
	3
	3
	
	
	
	
	屬捐章明定之單位或政府機關所遴聘代表時，始應檢附。

	願任董事(監察人)同意書(範本07)
	3
	3
	
	
	
	
	

	財團法人印信(範本08)
	3
	
	
	
	
	
	

	捐助人同意移轉財產承諾書(範本09)
	3
	
	
	
	
	
	

	工作計畫(範本10)
	3
	
	
	
	
	
	

	分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時，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畫
	3
	
	
	
	
	
	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請參考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站之FATF公布資料。


註：申請許可事項，所附文件一式三份皆需正本，另會議紀錄及捐助章程請加蓋財團法人印章(不能影印或套印)。
5

[bookmark: _Toc4764026]範本01-1：設立登記許可申請參考函
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申請設立財團法人○○○○○○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財團法人法」申請設立「○○○○○○（全銜名稱）」，因本財團法人為全國性且業務符合「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爰請貴部擔任主管機關，並將配合貴部各項監督管理規定辦理。
二、依據財團法人法第10條規定，備具下列文件，檢送各一式3份（註：以A4直印格式活頁裝訂）：
（1） 捐助章程。(註：以遺囑設立者，應另檢附該遺囑影本)
（2） 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3） 捐助人會議紀錄或捐助人證明書、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
（4） 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冊、簽名或印鑑清冊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 願任董事(監察人)同意書。
（6） 財團法人印信。
（7） 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設立許可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諾書。
（8） 工作計畫。
（9） 其他文件。（註：如分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畫。）
2、 第一屆董事及監察人並無違反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1項、第3項之情形，董事長及監察人等亦無第42條相關情形，併此聲明。

申請人：○ ○ ○（簽章）  
聯絡人：○ ○ ○
聯絡地址（含郵遞區號）：○○○○○○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中華民國 ○○ 年 ○○ 月 ○○日



正本：經濟部
副本：



[bookmark: _Toc4764027]範本01-2：變更登記許可申請參考函
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申請財團法人○○○○（變更董事、監察人/變更捐助章程/變更財產/變更地址/解散），請查照。
說明：
1、 旨揭一案業經本會於○年○月○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於○年○月○日經○○來函改聘由○○○擔任），檢附相關文件全份。
2、 本會之董事及監察人並無違反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1項、第3項之情形，董事長及監察人等亦無第42條相關情形，併此說明。（變更董事、監察人時應附加本項說明）


正本：經濟部
副本：


（財團法人及董事長印章）





[bookmark: _Toc4764028]範本02-1：參考捐助章程(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適用版本)
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適用版本
	捐助章程條文（參考範例）
	撰擬說明

	本捐助章程訂定於○○/○○/○○
經濟部○○年○○月○○日經商字第○○號函許可設立
(○○年○○月○○日經○○地方法院設立登記)
○○/○○/○○第○屆第○次董事會第○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年○○月○○日經商字第○○號函許可
(○○年○○月○○日經○○地方法院變更登記)
	請載明捐助章程訂定之日期、許可設立及設立登記日期；後續修訂時則按次載明董事會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函及法院變更登記日期。

	第一條　（名稱）
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財團法人）。
	1. 如有英文名稱，可增定於本條，如「英文名稱為○○○○。」
2. 財團法人名稱，依據財團法人法第5條，應冠以財團法人之文字，不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名稱相同，且不得使用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構)有關或有歧視性、仇恨性之文字。
3. 簡稱可依照財團法人定名更改為本會/本院/本所...等。

	第二條　（目的）
本財團法人以○○○○為目的。
	參照財團法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財團法人應以從事公益為其設立目的；另經濟部主管者，係經濟事務之全國性財團法人，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且從事促進工商經貿、能源資源、產業科技或資訊應用等業務。

	第三條　（業務項目）
本財團法人之業務項目如下：
1、 ○○○○○
2、 ○○○○○
3、 ○○○○○
4、 ○○○○○ 
	1. 本項所列業務項目應符合前條所定之目的；若業務項目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本部於審查設立許可時，將併徵詢該主管機關意見。
2. 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至4條規定，本部主管之財團法人為全國性經濟事務財團法人，故捐助章程規定之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非僅及於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

	第四條　（主事務所與分事務所所在地）
本財團法人主事務所設於○○縣（市）；分事務所設於○○縣（市）。
	1. 分事務所之部分，若無設立，毋庸記載。
2.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6條規定，財團法人以其主事務所所在地為住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事務所，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記載於捐助章程。

	第五條　（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本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總額為新臺幣○○○○萬○○○○元；種類及金額如下：
1、 現金新臺幣○○○○萬元。
2、 ○○公司股票○○○○股，計新臺幣○元。
3、 土地○○○○公畝，計新臺幣○元。

本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為○○○○。
	1. 「捐助財產」係指捐助人於財團法人設立時，以捐助章程或遺囑所捐助之財產（參照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2條第1款）。
2.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9條，捐助財產種類應不限於現金、股票、土地，請依捐助之現實狀況載明，並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3條計算其金額，亦可以附表方式明列；另依據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第3條規定，捐助財產至少應有新臺幣3千萬元，其中現金比率不得低於70%。
3. 捐助財產之保管運用方法，依各財團法人實際情形填寫，並須符合財團法人法第19條之相關規定。

	第六條 （董事會組織與董事名額、任期及產生方式）
本財團法人董事會置董事○○人至○○人，任期○年，其中一人為董事長。

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以特別決議選任，但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選聘之；董事長由董事會推選之。
	1. 財團法人亦得依需求設置「副董事長」，並應於併同於章程中載明產生方式。
2.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依據財團法人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5人至25人範圍內訂定，可訂定人數區間(如○人至○人)，或整數(如○人)，但人數應為單數；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
3. 請依實際需要訂定董事之產生方式，另參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及45條，董事會職權包含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且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但捐助章程如對產生方式或決議方式另有規定者，得不在此限。

	第七條 （董事資格）
本財團法人董事資格如下：
一、從事與本財團法人設立目的相關之專長、經驗、學識、或聲譽者。
二、對○○發展著有貢獻者。
三、○○○○○○。
	1. 本條得視財團法人實際情況訂定董事資格，此外亦應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42條等相關規定。
2.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其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之專長或工作經驗。

	第八條 （董事會職權）
本財團法人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1、 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2、 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3、 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4、 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5、 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6、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7、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8、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9、 合併之擬議。
10、 ○○○○。
	1. 財團法人董事會職權，原則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各款規定，惟各財團法人亦得依實際需求，於捐助章程中增訂其他董事會擬議或決議之職權。
2. 另如對董事之改選及選任方式另有規定者，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第2款，應明定於捐助章程。

	第九條 （董事會決議方法）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陳報經濟部許可後行之：
1、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2、 基金之動用。
3、 以基金填補短絀。
4、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5、 董事之選任及解任。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董事會決議方式請參照財團法人法第45條規定，倘對「特別決議」有更高規定者，應明訂於捐助章程。；另「董事之選任及解任」，得由捐助章程規定以董事會普通決議行之。
2. 董事出席與代理之規定，均應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3條相關規定辦理，不另於捐助章程重複。


	第十條 （監察人名額、資格、任期、產生方式及選任等事項）
本財團法人置監察人○人至○人，任期○年。

監察人由前一屆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推選具備下列資格之人員擔任，但首屆監察人由捐助人選聘之：
一、○○○○○○。
二、○○○○○○。
三、○○○○○○。
	1. 依財團法人法第39條第2項，民間捐助財團法人可選擇是否設置監察人。若未設置者，不需制定本條；另監察人之名額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
2. 請依實際情形訂定監察人之資格及產生方式，此外，其身分、職務等則請依財團法人法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財團法人如解散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歸屬於○○。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33條規定，財團法人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之規定。若無規定，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爰本條得依實際需要填寫，不填寫，亦可刪除。並請注意同法第11條規定，捐助章程不得訂定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團體。

	第十二條
○○○○
	依財團法人法規定，尚有其他捐助章程得記載事項，請參照該法或附表，自行依實際需求撰寫。

	第十三條
本捐助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財團法人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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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29]範本02-1：參考捐助章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適用版本)
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適用版本
	捐助章程條文（參考範例）
	撰擬說明

	本捐助章程訂定於○○/○○/○○
經濟部○○年○○月○○日經商字第○○號函許可設立
(○○年○○月○○日經○○地方法院設立登記)
○○/○○/○○第○屆第○次董事會第○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年○○月○○日經商字第○○號函許可
(○○年○○月○○日經○○地方法院變更登記)
	請載明捐助章程訂定之日期、許可設立及設立登記日期；後續修訂時則按次載明董事會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函及法院變更登記日期。

	第一條　（名稱）
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財團法人）。
	1. 如有英文名稱，可增定於本條，如「英文名稱為○○○○。」
2. 財團法人名稱，依據財團法人法第5條，應冠以財團法人之文字，不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名稱相同，且不得使用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構)有關或有歧視性、仇恨性之文字。
3. 簡稱可依照財團法人定名更改為本會/本院/本所...等。

	第二條　（目的）
本財團法人以○○○○為目的。
	參照財團法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財團法人應以從事公益為其設立目的；另經濟部主管者，係經濟事務之全國性財團法人，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且從事促進工商經貿、能源資源、產業科技或資訊應用等業務。

	第三條　（業務項目）
本財團法人之業務項目如下：
1. ○○○○○
1. ○○○○○
1. ○○○○○
1. ○○○○○ 
	1. 本項所列業務項目應符合前條所定之目的；若業務項目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本部於審查設立許可時，將併徵詢該主管機關意見。
1. 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至4條規定，本部主管之財團法人為全國性經濟事務財團法人，故捐助章程規定之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非僅及於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

	第四條　（主事務所與分事務所所在地）
本財團法人主事務所設於○○縣（市）；分事務所設於○○縣（市）。
	1. 分事務所之部分，若無設立，毋庸記載。
1.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6條規定，財團法人以其主事務所所在地為住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事務所，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記載於捐助章程。

	第五條　（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本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總額為新臺幣○○○○萬○○○○元；種類及金額如下：
1、 現金新臺幣○○○○萬元。
2、 ○○公司股票○○○○股，計新臺幣○元。
3、 土地○○○○公畝，計新臺幣○元。

本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為○○○○。
	1. 「捐助財產」係指捐助人於財團法人設立時，以捐助章程或遺囑所捐助之財產（參照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2條第1款）。
2.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9條，捐助財產種類應不限於現金、股票、土地，請依捐助之現實狀況載明，並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3條計算其金額，亦可以附表方式明列；另依據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第3條規定，捐助財產至少應有新臺幣3千萬元，其中現金比率不得低於70%。
3. 捐助財產之保管運用方法，依各財團法人實際情形填寫，並須符合財團法人法第19條之相關規定。

	第六條 （董事會組織與董事名額、任期及產生方式）
本財團法人董事會置董事○○人至○○人，任期○年，其中一人為董事長。

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以特別決議選任，其中○人由主管機關遴聘之，但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選聘；董事長由董事會推選之。
	1. 財團法人亦得依需求設置「副董事長」，並應於併同於章程中載明產生方式。
2.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依據財團法人法第48條規定，董事人數應於7人至15人範圍內，可訂定人數區間(如○人至○人)，或整數(如○人)，但人數應為單數，且應有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由主管機關遴聘；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
3. 請依實際需要訂定董事之產生方式，另參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及45條，董事會職權包含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且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但捐助章程如對產生方式或決議方式另有規定者，得不在此限。

	第七條 （董事資格）
本財團法人董事資格如下：
一、從事與本財團法人設立目的相關之專長、經驗、學識、或聲譽者。
二、對○○發展著有貢獻者。
三、○○○○○○。
	1. 本條得視財團法人實際情況訂定董事資格，此外亦應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42條等相關規定。
1.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41條第2項規定，董事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之專長或工作經驗，且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另依照其設置條例、行政院或本部所訂相關董監事遴派規定辦理。

	第八條 （董事會職權）
本財團法人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1、 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2、 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3、 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4、 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5、 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6、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7、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8、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9、 合併之擬議。
10、 ○○○○。
	1. 財團法人董事會職權，原則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各款規定，惟各財團法人亦得依實際需求，於捐助章程中增訂其他董事會擬議或決議之職權。
1. 另如對董事之改選及選任方式另有規定者，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4條第2款，應明定於捐助章程。

	第九條 （董事會決議方法）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陳報經濟部許可後行之：
1、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2、 基金之動用。
3、 以基金填補短絀。
4、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5、 董事之選任及解任。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董事會決議方式請參照財團法人法第45條規定，倘對「特別決議」有更高規定者，應明訂於捐助章程。；另「董事之選任及解任」，得由捐助章程規定以董事會普通決議行之。
1. 董事出席與代理之規定，均應依照財團法人法第43條相關規定辦理，不另於捐助章程重複。


	第十條 （監察人名額、資格、任期、產生方式及選任等事項）
本財團法人置監察人○人至○人，任期○年。

監察人由前一屆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推選具備下列資格之人員擔任，其中○人由主管機關遴聘之，但首屆監察人由捐助人選聘之：
一、○○○○○○。
二、○○○○○○。
三、○○○○○○。
	1. 依財團法人法第49條第2項，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監察人應在2人至5人間，且其中1人須由本部遴聘。
1. 請依實際情形訂定監察人之資格及產生方式，此外，其身分、職務等則請依財團法人法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財團法人如解散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歸屬於○○。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33條規定，財團法人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之規定。若無規定，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爰本條得依實際需要填寫，不填寫，亦可刪除。並請注意同法第11條規定，捐助章程不得訂定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團體。
另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賸餘財產，建議明定歸屬於主管機關、國庫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第十二條
○○○○
	依財團法人法規定，尚有其他捐助章程得記載事項，請參照該法或附表，自行依實際需求撰寫。

	第十三條
本捐助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財團法人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附表：其他財團法人法規定，涉及得記載於捐助章程之事項
	財團法人法條號
	規範意旨
	參考條文

	第8條第1項第6款
	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
六、定有存立期間者，其期間。

(如財團法人有存立期間者，應明訂於捐助章程。)
	本財團法人之存立期間為○年。

	第34條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訂明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或有正當理由須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且捐助人並無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得經董事會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辦理合併。
(財團法人得於捐助章程上訂明合併事項)
	本財團法人得（或不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其合併事項為○○○○。至合併之程序其相關應遵循事項，悉依財團法人法及財團法人合併辦法辦理之。

	第20條第1項
	財團法人除依捐助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捐助章程可規定財團法人得為保證行為）
	為辦理○○業務所必須，本財團法人得為保證人。

	第21第2項第1款
	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的限制。
（於捐助章程明定之特定獎助／捐贈對象，不受第21條所定限制）
	為辦理○○業務所必須，本財團法人獎助(捐贈)予○○○之金額，不受財團法人法第21條第2項限制。

	第43條第2項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除捐助章程另有反對之規定外，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捐助章程可明訂董事不得代理）
	本財團法人董事須親自出席會議，並不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第45條第4項
	財團法人董事任期屆滿，董事會無法依第45條第2項第5款規定完成改選者，除捐助章程有反對之規定外，得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以董事會普通決議改選之。
（在屆期未選出董事時，財團法人於捐助章程明定其不能報請主管機關許可以普通決議改選董事）
	本財團法人董事應經特別決議改選，且不得依財團法人法第45條第4項另報請主管機關由普通決議改選。



[bookmark: _Toc4764030]範本02-2：捐助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財團法人○○○○○修正捐助章程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 ○ 條

(載明新條文，修正處畫底線)




(逐項記載有修正之條文內容)
	第 ○ 條

(載明原條文，修正處畫底線)




	

(如說明修正原因、參考依據等)












[bookmark: _Toc4764031]範本03-1：財產清冊
	財團法人　           　   　  財產清冊

	類別
	財產名稱
	單位數量
	金   額（新臺幣）
	備註

	動產
	存    款
	
	
	

	
	○公司股票
	
	
	

	
	
	
	
	

	
	
	
	
	

	
	
	
	
	

	
	
	
	
	

	
	
	
	
	

	不動產
	土    地
	
	
	地段號

	
	房    屋
	
	
	建號

	
	
	
	
	

	
	
	
	
	

	
	
	
	
	

	財 產 總 額 合 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64032]範本03-2：捐助人名冊
	財團法人　　　         捐助人名冊（設立時）

	姓名
或名稱
	捐助金額
(新臺幣元)
	捐助財產
類別
	捐助人
住址
	備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64033]範本04-1：董事會會議紀錄
財團法人○○○○○○第○○屆第○○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年○○月○○日上（下）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視訊參與視為親自出席）○○○、○○○（出席人員請親自簽名或另列簽到冊）。董事總人數○人，出席董事○人。
四、列席人員：○○○、○○○
五、主    席：○○○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提案：（請依實際進行之議程記載；會議紀錄記載有引用附件者，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

提案一、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請 討論。
決  議：
提案二、捐助章程建議修正案，請  討論。
決  議：

八、臨時動議：（可由董事會依實際需要增列討論）

九、散    會：（時間）


記  錄：(簽  署)
主  席：(簽  署)



[bookmark: _Toc4764034]範本04-2：捐助人會議紀錄
財團法人○○○○○○捐助人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年○○月○○日○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指捐助人，應附簽到冊）
四、列席人員：○○○、○○○
五、主　　席：○○○ 
六、報告事項：（如報告籌組財團法人之意旨或籌組過程等事項）
七、討論事項：（請依實際進行之議程記載；會議紀錄記載有引用附件者，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
提案一：財團法人捐助財產計新臺幣○○元，請公決。
決　議：各捐助人所捐助財產共○○元，詳如財產清冊及捐助人名冊，各項財產將俟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辦理過戶至財團法人名下。
提案二：議訂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
決　議：議訂捐助章程如附件。（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
提案三：依捐助章程第○條規定，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遴聘，首屆之董事名單？請公決。
決　議：遴聘○○○、○○○、○○○、○○○、○○○、○○○、○○○……等○○人擔任第一屆董事。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時間）
記錄：（簽　　署）
主席：（簽　　署）

備註：捐助人會議或捐助人證明書擇一檢附即可。
[bookmark: _Toc4764035]範本04-3：捐助人證明書
捐助人證明書
茲證明本人○○○、○○○等捐助財產共新臺幣○元予財團法人○○，且同意其捐助章程，並敦聘○○○、○○○、○○○、○○○、○○○、○○○、○○○‧‧‧等○人為財團法人○○第一屆董事，任期○年，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
捐助人：     (簽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捐助人會議或捐助人證明書擇一檢附即可。



[bookmark: _Toc4764036]範本04-4：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財團法人○○○○○○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年○○月○○日○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視訊參與視為親自出席）○○○、○○○（出席人員請親自簽名或另列簽到冊）。董事總人數○人，出席董事○人。
　  請假人員：○○○
四、列席人員：○○○
五、主　　席：○○○　　　　                           
六、報告事項：(依實際需要)
七、討論事項：（請依實際進行之議程記載；會議紀錄記載有引用附件者，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
　  第一案：
　  案　由：依捐助章程第○條規定，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請推派。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訂定工作計畫，提請公決。
　  決　議：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時間）
記錄：（簽　　署）
主席：（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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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37]範本05：董事(監察人)名冊
財團法人○○○第○屆□董事□監察人名冊
任期：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項次
	職稱
	姓名
	住所（按戶籍住所填載）
	遴聘之機關(構)

	
	

	
	
	

	
	

	
	
	

	
	

	
	
	

	
	

	
	
	

	
	

	
	
	

	
	

	
	
	

	
	

	
	
	

	
	

	
	
	

	
	

	
	
	

	
	

	
	
	

	
	

	
	
	

	
	

	
	
	

	
	

	
	
	

	
	

	
	
	



範本05-1


[bookmark: _Toc4764038]範本06：董事(監察人)簽名或印鑑清冊
財團法人○○○
第○屆董事(監察人) 簽名或印鑑式清冊(設立時)
任期：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
	職稱
	姓名
	簽名或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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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39]範本07：願任同意書
願任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財團法人○○○第   屆
	□董事長
□董事
□常務監察人
□監察人

	，任期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茲聲明本人無財團法人法第42條第1項第1至5款註情事，並願遵守財團法人法、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及有關法令之規定執行職務，如有違法失職，願負法律上責任。



　　
    此　　致
財團法人○○○○


立同意書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財團法人法第42條第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長、代理董事長及監察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或貪污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四、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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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0]範本08：財團法人印信
財團法人○○○○○○印信(設立時)






法人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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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1]範本09：捐助人同意移轉財產承諾書
捐助人移轉財產承諾書

本人同意捐助財產新臺幣共○元予財團法人○○○，項目及金額詳如捐助人名冊，並同意於該財團法人經獲准法院設立登記時，即無條件將捐助財產轉移該法人所有。

捐助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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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2]範本10：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 (設立時)
一、工作目標：
二、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需求
（新臺幣千元）
	預定進度 
	備    註

	
	
	
	起
	迄
	

	
	
	
	
	
	


三、經費來源：
四、預期效益：
※備註：請填寫設立後以二年間之具體工作計畫及其關聯之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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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3]依財團法人法第24、25條報部參考函稿
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會/院/中心…)○○○○（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年度預算書/○年度決算書、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及監察報告書），請查照。
說明：依「財團法人法」第○(24、25)條規定辦理。


正本：經濟部
副本：


（財團法人及董事長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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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本○(會/院/中心…)○○○○（基金動用/基金填補短絀/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一案，請鈞部核予許可，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財團法人法」第45條規定辦理。
二、旨揭○○○○（基金動用/基金填補短絀/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一案，業經本○(會/院/中心…)於○年○月○日董事會議特別決議通過，檢送該次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各1份。

正本：經濟部
副本：


（財團法人及董事長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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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5]依財團法人法第12條報部參考函稿
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會/院/中心…)○○○○（捐助章程變更/財產變更/董事、監察人變更/地址變更）完成登記，經法院發給之登記證書影本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財團法人法」第12條規定及貴部○年○月○日經商字第○○○○號許可函辦理。


正本：經濟部
副本：


（財團法人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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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4046]依監督辦法第7條參考函稿
財團法人○○○○○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檢送本○(會、所、中心..)第○屆第○次董事(常務董事、監察人)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依據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辦理。


正本：經濟部
副本： 


（財團法人章戳）

